梁财社〔2024〕142号
梁河县财政局关于下达2024年重大公共卫生服务结算补助资金（第二批）的通知
梁河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、梁河县人民医院、梁河县妇幼保健院：

为进一步加强重大公共卫生服务工作，根据《德宏州财政局 德宏州卫生健康委员会关于下达 2024 年重大公共卫生服务结算补助资金 （第二批）的通知》（德财社〔2024〕199号）文件精神，结合《德宏州卫生健康委员会关于 2024 年重大公共卫生服务中央 补助结算资金分配方案的请示》（德卫发〔2024〕97 号），经州政府领导批示，现将2024年重大公共卫生服务结算补助资金（第二批）下达各相关县市（项目代码：10000019Z195110010004）（具 体金额详见附件），并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该款项收入列入 2024 年政府收支分类科目 “1100310-卫生健康”科目，此款支出列入政府收支“2100409重大公共卫生服务”预算科目。政府及部门支出经济分类科目，请根据该项目要求和实际情况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》和财政资金相关管理规定列支。

二、请各相关县市财政、卫生健康、疾控部门结合实际，统筹 安排并使用好上级财政补助资金、其他部门、其他渠道支持的资金， 切实加快预算执行进度，保质保量完成重大公共卫生服务工作任 务。具体工作任务由国家卫生健康委、国家疾控局牵头另行下达。

 三、各相关县市在保质保量完成项目任务前提下，可将补助资 金继续用于改革前各县市围绕重大公共卫生服务工作实施的相关 项目。

 四、为进一步加强转移支付资金预算绩效管理，提高财政资金 使用效益，请在组织预算执行中对照区域绩效目标做好绩效运行监 控，确保年度绩效目标如期实现。州卫生健康委、州财政局将加强 对各县市绩效目标完成情况的考核，考核结果与中央财政补助资金 安排挂钩

五、请单位收到文件后，于3日内在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中挂接项目，完成挂接项目后请电话通知行财股（3019051）。如未按时限挂接项目导致资金无法正常使用，由各单位自行负责。

附件：2024 年重大公共卫生服务结算补助资金（第二批）分配表
梁河县财政局

2024年12月31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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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2024年重大公共卫生服务结算补助资金（第二批）分配表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单位：万元

	单位
	结核病防治
	精神疾病和慢性病防治
	重大传染病及健康危害因素监测
	艾滋病防治
	本次下达合计
	备注

	
	
	慢性非传染性疾病
	精神卫生
	重点传染病监测
	疾控监测
	妇幼监测
	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哨点监测
	健康素养监测
	
	
	

	
	
	
	贫困患者治疗补助
	狂犬病
	布病
	疟疾
	登革热等虫媒病毒性传染病
	学生常见病危害因素监测与干预
	流感
	手足口病
	
	
	
	
	
	

	梁河县人民医院
	2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2
	分项目资金明细情况及绩效目标已在梁财社〔2024〕112号（德财社〔2024〕127号）文件中列明下达，请按梁财社〔2024〕112号（德财社〔2024〕127号）文件要求执行。

	梁河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
	0.44
	
	
	1
	1.33
	8
	
	6.1
	
	
	
	
	0.4
	51.31
	68.58
	

	梁河县妇幼保健院
	
	
	
	
	
	
	
	
	
	
	2.1
	
	
	
	2.1
	

	合计
	2.44
	0
	0
	1
	1.33
	8
	0
	6.1
	0
	0
	2.1
	0
	0.4
	51.31
	72.68
	




